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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银企合作协议（中、英文参考文本） 

 
【实施日期】1996/11/11  【文号】总建函字(1996)第 505 号 

  
 

银企合作协议书（中文参考文本） 

 
 

    甲方（企业）： 
    乙方（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行 

      
    为建立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促进银企双方的共同发展和长远合作，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
互利的原则，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并承诺严格遵守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履行各自的义务。  
    一、乙方愿意将甲方作为重要的基本客户，在法律和金融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优先为甲方提供
各类信贷资金支持和其他优质金融服务。  
    二、乙方将根据贷款条件和贷款程序向甲方提供全面的信贷服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基本建
设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储备贷款、房地产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等。  
    三、乙方将尽力满足甲方合理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甲方保证保持良好的财务结构，流动比率
控制在 ％以上，应收帐款周转率控制在 ％以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 ％以下。  
    四、乙方将积极支持甲方进行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对甲方的被国家有权部门列入计划的项目，
将尽快给予评估；对乙承诺的项目，将在年度信贷计划中优先安排，并保证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五、当甲方建设项目的储备资金周转发生困难时，乙方根据储备贷款条件，优先给予安排。  
    六、乙方将积极支持甲方开展进出口等国际经济往来业务，为其提供全方位的国际金融服务。  
    七、甲方愿意将乙方作为主办银行，在乙方开立 帐户，并将 ％的产品销售收入通过该帐户办
理结算。  
    八、甲方保证存入乙方 帐户的资金不少于乙方贷款在甲方的所占比例。  
    九、甲方保证不拖欠乙方贷款本息。如有特殊原因贷款需要展期的，由甲方提出申请，经乙方
审核，对符合贷款展期条件的给予展期。  
    十、甲方保证不挤占、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固定资产投资。  
    十一、甲方保证每月向乙方提供财务报表，并对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十二、甲方同意其国际结算业务、代发工资、信用卡业务、职工住房基金、工程预决算审查、
项目评估咨询、开发银行贷款和其它银行的委托代理等金融业务，交乙方办理。  
    十三、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通知并监督所属机构认真执行。  
    十四、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或需要对协议中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补充时，双方
应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友好协商解决。  
    十五、甲乙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不得单方终止协议或违背协议条款。  
    十六、本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和乙方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双方
公章后生效，有效期为 年，协议到期后是否续约由双方商定。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
执一份；副本份，甲乙双方各执 份。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